附件1

县政府部门取消、调整、承接和漏报补增

行政审批项目目录（14项）
（一）取消行政许可项目目录（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备注

	1
	发放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
	县林业局
	

	2
	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使用城市规划范围外的土地审核
	县国土资源局
	


（二）承接市政府部门下放的行政许可项目目录（5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实施机关
	现实施机关

	1
	行道树采伐、更新许可(县道)
	市交通运输局
	县交通运输局

	2
	设置非公路标志审批(县道)
	市交通运输局
	县交通运输局

	3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许可（县道）
	市交通运输局
	县交通运输局

	4
	涉路施工许可(县道)
	市交通运输局
	县交通运输局

	5
	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发
	市畜牧兽医局
	县畜牧兽医局


（三）承接市政府部门下放部分审批内容的行政许可项目目录（2项）

	序号
	项目名称及承接的审批内容
	原实施机关
	现实施机关

	1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中的“二级以下农村公路施工许可”审批内容
	市交通运输局
	县交通运输局

	2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变更、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市文化和旅游局
	县文化广播影视局


（四）承接后与原项目合并行政许可项目目录（4项）

	序号
	原项目名称
	现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备 注

	  1
	行道树采伐、更新许可(县道)
	行道树采伐、更新许可(县乡村道)
	县交通运输局
	

	
	行道树采伐、更新许可(乡村道)
	
	
	

	2
	设置非公路标志审批(县道)
	设置非公路标志审批(县乡村道)
	县交通运输局
	

	
	设置非公路标志审批(乡村道)
	
	
	

	3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许可（县道）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许可（县乡村道）
	县交通运输局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的许可（乡村道）
	
	
	

	4
	涉路施工许可(县道)
	涉路施工许可(县乡村道)
	县交通运输局
	

	
	涉路施工许可(乡村道)
	
	
	


（五）漏报补增行政许可项目目录（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备 注

	1
	对出卖、转让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档案的审批
	县档案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可以向各级国家档案馆寄存、捐赠或者出卖。向各级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卖、转让或者赠送的，必须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严禁向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出卖或者赠送。经与县档案局衔接，请示市审改办，同意补增此行政许可项目。”


